
二、主要内容

１．规定了本市契税纳税人的范围.

２．规定了本市契税的适用税率.

３．规定了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征用、占用、拆迁、征收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

契税政策.

４．规定了契税的征收机关.

５．明确了土地、房屋管理部门在征收环节的职责分工.

６．明确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起实施,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４月３０日.
三、修改内容

考虑到２０１８年全国税务系统机构改革,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已合并,因此,新«若干意见»
第四条、第五条中的征收机关名称已统一调整规范表述为“税务机关”.

«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
分配使用办法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的

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提升本市劳动者职业素质和水平,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的通知»、«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技能提升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委、
市总工会修订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的

实施意见».
一、基本情况

２０１４年７月,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市财政局等四部门制定的«关于完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

配使用办法进一步加强企业职工职业培训的实施意见»,该文已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失效.为进一步

提升本市劳动者职业技能、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考虑继续实施原政策.根据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的

收支情况,结合国家和本市对职业技能提升的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我们对原«实施意见»进行

了部分修订,形成了«实施意见».
二、«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

在原有框架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对原«实施意见»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完善:
(一)基本原则

在原有基本原则(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以各类培训资源为依托、以公共服务平台为载体)的基础

上增加了“以资金使用绩效为目标”.强调要加强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形成“预算决

策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机制.
(二)使用范围

市级统筹使用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在原有使用范围(市级企业职工和紧缺人才职业培训补

贴;培育本市重点产业领域的社会培训机构,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类培训机构积极开展职业能力培训和加

强本市职工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开展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审计监督和绩效评估;对开展

职业职工培训较好的区或产业园区等进行奖励)的基础上增加了兜底条款,即国家和市委、市政府确定

的与职业技能培训、职业能力提升相关的重点项目.
(三)各区分配因素

在原有分配因素(地方教育附加贡献程度、职工培训需求、职工职业培训绩效考核等)基础上增加地

—９５—(２０２０年第１１期)



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上年度执行情况、职业技能工作总体安排等作为分配因素.
(四)资金监督管理

增加了“资金监督管理”相关内容,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预决算管理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加强资

金监督管理.其中,重点强调在市级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基础上,各区应在每年年中和年末,将半年度、
全年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执行情况报送市财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及市总工会.
同时,要求市各有关部门加强资金绩效管理,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市财政局适时组织开展重点评价或绩

效再评价.
(五)实施日期

本文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３月３０日.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

３０日发生的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分配使用相关事项,参照本文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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